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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

连州市“2025.01.14”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1 月 14 日 18 时 24 分许，谢某高驾驶粤 H 略号

普通二轮摩托车沿 107 国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连州市城

南大道）连州市城南大道与兴连大道交叉红绿灯路口时，追

尾碰撞前方同向停车正在等待红绿灯信号由招某华驾驶的

湘 L 略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湘 L 略挂号重型自卸半挂

车）的半挂车右后尾部，造成谢某高现场抢救无效死亡，车

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

规范（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市政府决定成立连州市

“2025.01.04”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一、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现场勘查、处置救援情况：

1、简要案情：

2025 年 1 月 14 日 18 时 24 分许，谢某高驾驶粤 H 略

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 107 国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连州市

城南大道）连州市城南大道与兴连大道交叉红绿灯路口时，

追尾碰撞前方同向停车正在等待红绿灯信号由招某华驾驶

的湘 L 略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湘 L 略挂号重型自卸半

挂车）的半挂车右后尾部，造成谢某高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2、事故处置情况：

2025 年 01 月 14 日 18 时 27 分许，指挥中心 110 接警

台接匿名群众报警称：在连州市连州镇高堆路口，看到一人

躺在地上流了很多血，旁边倒着一辆摩托车，其他情况不详。

随后指挥中心接警台指令连州中队出警处置。接到警情后，

连州市连州中队民警迅速到达事故现场，依照相关事故处理

程序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提取固定痕迹物证、现场照相录

像、保护事故现场等事故处理程序工作。

3、事故现场照片：



4、现场勘查勘查情况：

现场位于（连州市城南大道）连州市城南大道与兴连大

道交叉红绿灯路口，为一般弯坡 T 字交叉路口，设置有红绿

灯交通信号灯控制，道路为沥青路面，南北走向系连州市城

南大道，南往连州市九陂镇，北往连州市连江路，系双向 6

车道的城市快速道路，每条机动车道均宽为：4.0 米,北向右

侧路边设置有“T 字交叉路口”的指路交通标志，道路中间

设置有水泥防护栏，路面划示有中心黄色双实线、车道分界

线；西往连州市兴连大道；路面完好，路表干燥，现场为原

始现场，晚上，有路灯照明，视线良好，天气阴。

二、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1、死伤者信息：

谢某高，男，汉族，住址：略，身份证号码：略，持准

驾车型为 D 的机动车驾驶证，交通方式：驾驶粤 H 略号普通

二轮摩托车，家属联系手机：略。

三、与道路交通事故相关的单位、企业、人员、车辆、

道路环境和天气情况：

1、肇事车辆情况：

湘 L 略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湘 L 略挂号重型自卸

半挂车），所有人：邓某顺，住址：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单号：PDZA202443100000182398，机动车商业保

险保险单号：PDAA202443100000126186，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保险金额：1000000.00 元，保险公司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保险公司地址：略，服务电

话：95518。

2、驾驶员情况：

招某华，男，汉族，住址：略，身份证号码：略，持准

驾车型为 A2D 的机动车驾驶证，交通方式：驾驶湘 L 略号重

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湘 L 略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联系

手机：略。

3、涉事路段和天气情况：

现场位于（连州市城南大道）连州市城南大道与兴连

大道交叉红绿灯路口，为一般弯坡 T 字交叉路口，设置有红

绿灯交通信号灯控制，道路为沥青路面，南北走向系连州市

城南大道，南往连州市九陂镇，北往连州市连江路，系双向

6 车道的城市快速道路，每条机动车道均宽为：4.0 米,北向

右侧路边设置有“T 字交叉路口”的指路交通标志，道路中

间设置有水泥防护栏，路面划示有中心黄色双实线、车道分

界线；西往连州市兴连大道；路面完好，路表干燥，现场为

原始现场，晚上，有路灯照明，视线良好，天气阴。

四、车辆装载情况：

事发当日，湘 L 略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湘 L 略

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车上实载货物 31 吨，无超载行为，

无搭乘乘客，未发现超员违法行为。



五、相关检验鉴定情况：

略。

六、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经调查取证证实，谢某高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具

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行驶中未与前车保持足以

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

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

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

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

离。”之规定，是导致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过错。

招某华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

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

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

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之规定，是导致此次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过错。

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规则》以及《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之规定，认定谢某高承担此次

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招某华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

次要责任。



七、开展深度调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管理漏洞和薄弱环

节：

谢某高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

注意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反应出驾驶员安全意识淡

薄；招某华驾驶标志标识不完善的货车上道路行驶反映出驾

驶员驾驶货运货车未能做到定时检测车辆安全性能问题。需

加大对驾驶员在驾驶车辆上路时必须依法杜绝酒醉驾现象，

同时亦需要加大对货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宣传杜绝驾驶标志

标识不齐全的货运车辆上道路行驶。

八、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湘 L略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湘 L略挂号重型自卸

半挂车驾驶员招某华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依法

对其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

全隐患的机动车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九、下一步工作计划：

1、连州市连州中队到事故发生路段所属连州市连州镇

城西村委会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驾驶车

辆出行时看清路面情况确保安全才通行的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通过事故案例教育身边人，注重以真实案例为切

入点，展示因未注意安全驾驶而导致惨痛事故，切实让驾驶

人不礼让行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重点排除所在辖区货运



货车情况，督促货运货车整改，完善车辆反光标志标识等安

全设施和机件。

连州市“2025.01.14”交通事故调查组

（连州市公安局代章）

2025 年 2 月 20 日


